
本报讯（记者 戴凛 通讯员 殷滋）2月6日上

午，公交驾驶员张发既惊喜，又充满感激。一位乘

客在站点等了他1个多小时，就是为了给他送上

一份年货做礼物。原来，去年7月，张发帮助

了一名智残少年（晚报去年8月11日

A11版曾报道），少年的外婆为

了感谢他，赶在过年前备

好一份礼物。

2月5日晚上，张发收到孙娭毑在微信里的留言，希
望次日早上见个面。于是张发告诉她，大约早上8点会
到430终点站。

“我不能收这些礼物，这都是小事情，也是我应该做
的。”张发告诉记者，以前他从没见过孙娭毑，8点他开车
到站，没见到孙娭毑，直到上午10点第二轮返回430时，
才见到孙娭毑。原来，孙娭毑因为买礼物耽误了十几分
钟，于是继续在终点站等了1个半小时。

“当时，老人硬是要把礼物塞到车上，由于发车时间
已到，我只好先带着礼物发车。”张发说，回到始发站神农
城才发现，礼物包里还夹着 300 元红包。于是他将情况
报告给班组长，又再次与孙娭毑联系，将礼物送回。

□《小伙失联，热了“公交司机圈”》后续

“他关照我家智残外孙，我想感谢他！”
T2路公交司机张发收到乘客送的新年礼物，又悄悄送回

2017 年 8 月 4 日，19 岁
的智残少年小史离家 5 天
后，最终在多位公交驾驶员
提 供 的 线 索 中 被 家 人 找
到。而 T2 路驾驶员张发，
就是其中一位线索人。

“我非常熟悉这孩子，
在 开 车 时 多 次 和 他 见 过
面。”张发说，小史虽有智力
残疾，但是乘车时会给老人
让座，所以在他上车时总会
多留意几眼。特别是去年
7、8 月份，他频繁看到这个
少年在晚上10点从神农城
返回向阳广场。也正是那
段时间，小史开始离家不
归。

“他没事会和我打电话
聊几句，感觉他听话多了。”
那次离家事件后，张发给小
史留下一张名片，上面有他
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以便
随时为他提供帮助。

张发说，让他没想到的
是，小史为此专门建了一个
家庭成员微信群，把他也拉
了进去。“这真是对我莫大
的肯定。”

从乘客变成朋友

虽然家庭微信群里来了一位“外人”，但是小史一家
人没觉得有什么不自在，照样在群里谈论家事，和小史进
行交流。

张发几乎没有在微信群里发言，但这一家人对小史
的教育和要求，他一直记在心里。因此，当小史给他打电
话时，他总会帮着小史家人再叮嘱几句。

“外孙经常提起这位驾驶员，说他人很好，经常买水
给外孙喝。”小史的外婆孙娭毑今年72岁，她如此评价驾
驶员张发。

她说，有一次突然下大雨，外孙接连几辆公交车都没
搭上，最后还是乘坐张发的车回来的，因此这件事她一直
放在心上。眼看要过年了，所以她想给张发送个礼物表
示心意。

家庭微信群来了“新成员”

心意领了，但礼物送回

▲晚报去年8月11日A11版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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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露）2月2日，北京市
第三中级法院对一起肖像权纠纷进行终
审宣判，维持一审法院此前的判决：株洲
现代女子医院于判决生效 7 日内向演员
江某书面道歉，并赔偿江某经济损失1万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据了解，被侵权的女演员江某，曾在
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中出演配角。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某网站曾登载
《株洲现代女性患卵巢性不孕需要做哪些
检查？》《株洲市妇科医院治疗宫颈糜烂的
费用是多少？》两篇文章，文中均附有同一
张女性照片作为配图，文章所在网页的标
题为涉诉医院的名字，标题右侧标注有咨
询专线和在线 QQ，标题下方有“无痛人
流”、“子宫疾病”、“妇科炎症”、“妇科肿
瘤”等诊疗项目，网页配有“免费电话咨
询”的浮动窗口，并且有该医院地址及24
小时咨询电话。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肖像权、名誉
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
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根据江某提
交的证据，涉案网站上发布的两篇涉诉文
章中使用的照片即为江某的照片。涉诉
医院在有关不孕检查、妇科疾病治疗等网
络文章中擅自添加江某照片，容易使受众
产生误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的形
象，造成江某社会评价的被动降低，故涉
诉医院的行为侵害了江某的肖像权、名誉
权，遂作出判决：株洲现代女子医院于判
决生效7日内向演员江某书面道歉，致歉
内容须经法院审核，如逾期不道歉，则由
法院选择一家全国性报纸刊登判决内容，
费用由该医院承担；涉诉医院于判决生效
后 7 日内赔偿江某经济损失 1 万元、精神
损害抚慰金5000元。

株洲现代女子医院对一审判决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株洲现代女子医院的
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同时，二审案件受理费806元，由株洲
现代女子医院支付。

我国《民法通则》对肖像权、名誉权、
姓名权，分别有哪些规定？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
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
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第一百条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
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
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
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看新闻学法律

擅用演员照片做宣传
株洲现代女子医院被判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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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凛）2 月 6
日晚，荷塘区袁家湾社区一小区
传来哭声。原来，该小区外地住户
周先生16岁的女儿在家中因病离
世。邻居们不仅热心上门帮办后
事，还在小区微信群里发起捐款，
2天多就募集爱心款近万元。

“邻居有困难，大家能帮一
把就帮一把。”佳安茗苑小区业
委会筹备组副组长邱志远说，2
月 6 日晚上 7 时许，周先生家中
传来哭声，隔壁邻居感觉情况不
对劲，就上门了解情况。

原来，周先生一家来自益
阳，女儿多年前因意外造成脑部

损伤，为了给孩子治疗，周先生
不仅花完家中的积蓄，还向亲友
借了十多万元。2 月 6 日下午，
女儿因病重离世。由于周先生
一家人在株洲几乎没有其他亲
人，突遭变故后，都不知道如何
处理后事。于是，周先生的邻居
将情况反馈给邱志远。

“饭都没来得及吃，邻居的
事要紧。”邱志远说，他赶紧跑去
周先生家中，在征求家人的意见
后，他帮忙联系了殡仪馆，又马
上在小区微信群发起募捐。短
短两天时间，收到了近万元的爱
心款。

本报讯（记者 陈驰）马上
要过春节了，雷师傅和工友们
因为工资被拖欠，仍不敢回家
过年。前天晚上，雷师傅致电
市长热线求助。

昨天上午，记者与市长热
线督办员找到了雷师傅。雷师
傅 是 四 川 人 ，长 期 在 株 洲 务
工。去年4月份起，雷师傅一直
跟着包工头贺先生干活。

据了解，贺先生承接一些
小型企业、单位的装修，招了雷
师傅等 9 名工人，分别从事水
泥、木工等。自从去年 11 月以
来，他们 9 人就没发过工资，贺
先生对此一拖再拖。

”3 个月未发工资，共计被
拖欠工资 12 万多。“雷师傅说，
眼见着就要过年了，手上没点
钱，真的不敢回家，毕竟他们都
是家里的顶梁柱。

贺先生租住在泰山西路一
小区。随后，记者与督办员又
找到贺先生。他解释，主要是
手头的钱周转不开，公司还没
结账，他还欠材料钱没给。2月
10 日有笔款项结算，他就能给
工人结清工资，让他们回家。

督办员表示，此事他们将
会继续关注，确保工人们能拿
到自己的辛苦钱，好回家过年。

雷先生反映的消防栓在时代大道
附近的北门中转站公交站往南100米。

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消防栓
一侧的接口已经被拆除，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转接口，转接口连接的管道垂
直埋入人行道地砖下，通向路旁的绿
化带，但无法确认管道最终通往何
处。由于转接口与消防栓并不完全契
合，接口处一直在漏水，地上大片地砖
湿漉漉的。

几位路过的市民对这种私接消防
用水的行为很反感，他们表示这样的
情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弄得人行
道和马路边上都是水，但不知道是谁
所为，也不知道转接的管道通往何

处。“消防栓里的水是救火的，个别人
私接消防用水太说不过去了，这点便
宜值得贪吗？”一位路人说。

记者又询问附近数家洗车行，工
作人员均表示对此不知情。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向自来水公
司进行反映，相关负责人表示，私自使
用消防栓接水违反了《消防法》和国务
院《城市供水条例》等法律法规，容易
导致消防设施损坏，在发生火灾时无
法展开救援工作。公司将尽快派工作
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对私自使用消
防栓的情况予以制止并对使用者进行
处罚。

私接消防用水，这样“贪便宜”也行？
市自来水公司：将对此展开调查

▲消防栓外接的管道一直漏水 记者 贺天鸿 摄

点赞

昨日，市民雷先生拨打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反映：田心北门中转站公交站
附近，有人长期私接消防用水，而且管道安
装得十分不好，一直在漏水，希望有关部门
能及时监管。

记者 贺天鸿 核实

根据《消防法》第六十条规定，个人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
施、器材的，处警告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对于单位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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